
附件1

鄂州市离岸科创机构备案管理工作方案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关工作要求，高标准高水平推进离岸科创平台体系建设，借力先进地区高端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助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市产业创新发展需求，分级分类在市外科技创新资源富集地区统筹部署和建设一批离岸科创机构，推动本土创新和离岸创新双向联动，构建“集中式与分布式相支撑、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离岸科创平台体系，着力解决跨区域协调创新中的体制性障碍和机制性梗阻，深化“离岸研发孵化、鄂州转化应用”的协同创新模式，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二、主要目标
到2028年，全市建成离岸科创机构50家以上，通过离岸科创机构突破一批产业关键技术，转化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聚集一批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形成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引领型发展新态势。
　　三、功能定位和重点任务
　　离岸科创机构由市、区（开发区）、孵化园区或者企业（科研机构）在市外科创资源富集地区设立，重点从事创新资源引进、技术研发、项目孵化、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活动，是我市重要的前沿研发平台、招才引智平台、创业孵化平台和融合创新平台。重点建设以下四类离岸科创机构：
1.集中式区域离岸科创中心。通过政府搭台、集中运营、企业使用方式，由市、区政府依托相关园区或楼宇，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在科创资源富集地区建设区域离岸科创中心，支持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和平台入驻，推动创新成果在我市转化。
2.高校院所式离岸研发中心。通过推进企校协同创新，促进企业充分发掘市外高校院所科技创新资源，与高校院所合作共建研发平台，运用高校院所的科研场所、设备，与专业技术团队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3.企业总部式离岸技术创新中心。充分发挥企业集团总部在组织产业链研发创新方面的龙头优势，支持鄂州企业积极参与集团总部前沿项目研发并承接相应的成果转化。
4.孵化园区式离岸科创平台。充分发挥园区运营商跨区域布局的运营主导优势，支持孵化园区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我市科技创新政策为引导，吸引集聚一批离岸科创项目来我市落地孵化。
四、备案条件
（一）集中式区域离岸科创中心
（1）由市、区政府在我市行政区域外设立；
（2）有明确的产业定位，符合我市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3）有一定的场地面积，能满足研发孵化需要，配备公共服务设施；
（4）有固定的运营团队，且有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和制度；
（5）有一批入驻项目；
（6）与市外机构合作共建的，合作协议中应当有明确的合作内容及相关权利义务。
（二）高校院所式离岸研发中心
（1）依托单位应为我市科技型企业或研发机构；
（2）在市域外高校院所有固定的办公和科研场地，服务依托单位的科研团队人员不少于10人；
（3）与依托单位已有技术合作项目，且未来仍将继续开展合作，是依托单位在市域外高校院所的合作机构;
（4）拥有必要的研发设备和科研条件，依托单位有研发投入，并有实质性开展的研发项目；
（5）与我市企业（含依托单位）开展技术合作时应当签订技术合同，明确合作内容及相关权利义务。
（三）企业总部式离岸技术创新中心
（1）依托单位应为行业龙头的集团总部在我市设立的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
（2）在市域外的集团总部有固定的办公和科研场地，服务依托单位的科研团队人员不少于10人；
（3）拥有必要的研发设备和科研条件，有持续的研发投入，并有实质性开展的研发项目；
（4）集团总部的科研成果持续性在依托单位完成转化，形成新工艺、新技术或新产品；
（5）与我市企业（含依托单位）开展技术合作时应当签订技术合同，明确合作内容及相关权利义务。
　　（四）孵化园区式离岸科创平台
（1）依托单位应为我市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运营单位；
（2）在市域外有集中或分散的场地，能满足孵化企业异地研发和办公需要；
（3）有一批意向到我市落地孵化的，符合我市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储备项目或科技型企业。
五、组织管理
（一）备案程序。集中式区域离岸科创中心建设实行“一事一议”，建成运营后即可备案。高校院所式、企业总部式和孵化园区式三类离岸科创机构的备案，应根据市科技局发布离岸科创机构备案的通知，由各区科技管理部门组织相关单位按规定向市科技局提交申报材料，由市科技局经审核论证后公示备案。
[bookmark: _GoBack]（二）绩效考核。离岸科创平台实行年度报告制度。离岸科创平台应在每年1月底前，报送上一年度工作总结到市科技局。年度报告应包括年度目标、研发创新、人才引育、产业培育以及融合服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市科技局根据年度报告适时组织专家对离岸科创平台进行绩效考评。未报送年度报告、未开展实际工作或绩效考评不合格的，不再纳入备案管理，两年内不得重新申报。
（三）制度保障。市科技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汇聚资源、凝聚合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离岸科创机构建设，强化政策支持，优化服务流程，不断完善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信贷为支撑、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确保高标准、高质量推进离岸科创平台体系建设。离岸科创机构的运营机构和依托单位要完善跨区域协同创新工作机制，支持配备离岸科创联络专员，负责专门联系服务离岸科创团队，推动更多创新项目来我市落地产业化。各区、葛店经开区、临空经济区要加快集聚创新资源，围绕离岸科创项目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推动应用场景示范，打造科创项目研发、孵化、转化、落地的科创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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